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瞿海源
　　當民衆對國大修憲經由普遍的輿論表示不滿時，國民黨完全置之不理；在民意調查都一再顯示絕大多數民衆對憲改相當失望的時候，國民黨選是在粉飾太平宣稱修憲成功。學界人士，不論是比較開明還是比較保守的，對憲政民主只要有一些了解的都看出修憲背離了學理，遷就了政治的實利，對拼凑出來的增修條文也有很大的疑慮，擔心會為未來民主政治的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。然而國民黨及其國代居然毫無一絲反省檢討的意思，居然倒過來責成大家要以恕道來看待自己所犯的嚴重的歷史錯誤。甚至自慰地宣示廿年後遭次修憲會被肯定，來逃避立即普遍的無法反駁的批評和譴責。
　　在執政黨要為這一齣修憲鬧劇粉飾閉幕，並聲稱一黨憲改成功之際，輿論雖予以質疑，還是需要提供一個適當而有效的管道，以集體的方式來凝聚民意，對國大修憲加以嚴厲的譴責。在種種抗議行動都不能讓國民黨稍微恢復一點點反省能力時，大多數人的心也就涼了，更深的是普遍的無力感。於是，我們認為以低度動員的策略，發動以簽名方式表達民衆譴責國大的意向，應該可以產生立即的效果，更可以初步提振民衆的士氣。就後來的實際效果而言，這個低度動員的運動是成功了。在短短三天的時間裡，知識界和民衆熱烈支持譴責運動，響應而參與的團體也多達五十餘個。在民衆支持下，於國大臨時會閉幕時，民間終於有力地宣告國大修憲的徹底失敗，同時也在中山堂前象徵式地為國大送終。廿年以後，甚至更久以後，人們會清楚地知道國民黨一黨修憲的劣跡，不僅當時的民意調查顯示了四分之三民衆的不滿，同時在當時就受到百萬民衆的譴責。
　　時間雖然十分倉促，在臺北市兩處簽名場所還是獲得了熱烈的響應，在短時間之內就有上萬人簽了名。原來希望各界能主動響應，也因此在當時設計運動訴求時儘可能簡潔有力，只提出「譴責一黨修憲、譴責垃圾國代、譴責國大任何形式擴權、反對國大定期集會、廢除國大」這樣簡單的訴求，主要就是在使各方動員方便，後來發現在没有進一步落實動員的情況下，民衆並不習於主動響應。許多人對修憲不滿，但也不能了解譴責會有什麼積極作用，也有不少人在態度上願意支持譴責國大、廢除國大的主張，可是對於廢除國大後的替代辦法則不能有所掌握和了解，再加上長期所形成的無力感和政治冷漠，即使對國大的惡形惡狀相當不滿，但也隱忍了下來。還有一些民衆懷有白色恐怖，口頭表示支持，但表示不便簽名。同時，若干原本可資動員的社會運動網絡正陷入低潮，於是在發動臺北街頭簽名後，雖然有了立即的廻應，但並未能成功地造成各方熱烈響應的浪潮。不過，令人感動的是一直到今天，有每天還有上千人繼續再傳回簽署單。
　　在過去很短的時間裡，我們確實感受到數以萬計民衆的積極支持。數千傳真簽名單不斷湧入，有一台傳真機還曾經因來不及換紙，而引起誤會，許多民衆以為電信局干擾而打電話抗議。在簽名現場和從傳真簽名上，我們都很清楚地發現中產階級生氣了，也體會到簽名者，尤其是現場的簽名者，多有一種真誠、實在而又自有識見的氣質。在街頭簽名運動之後，還有許多熱心朋友繼續發動連署。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民主發展的希望。他們不激情、不謾駡，但他們真的生氣了，他們會成為推動民主的主要的民間力量。簽名有用没有用？大家都不滿又不肯簽名譴責，當然没有用，如果真的有百萬人簽了名，這股匯聚起來的民意就可以讓輿論更大聲，又怎麼會没有用？從客觀的民意調查，我們很清楚看到有四分之三的人對國大臨時會的表現不滿意，也就是說全台地區有近九百萬人表示不滿，實際上可能簽名支持譴責運動的，我們相信一定超過一百萬。只是有太多的台灣人太會為自己打算，不敢或不願站出來。簽名雖然算是一種低度參與，也是毫無危險的運動方式，但由於是本人在認同運動的主張之後，個人主動而有意識地簽下自己的名字，確實是一種深具社會政治意義的行動。由於時間和精力有限，我們除了歡迎各界繼續積極再擴大簽名支持外，將著手對廢除國大進行落實的研究與規劃。
　　廢除國大的理由，其實大多數的民衆都很了解。這個怪異的制度，在理論根據上十分薄弱，在四十多年的實際運作上更是弊病叢生。老的國代只是違背民主去曲意尊奉一個長期的威權政府；新的國代除了要錢又要權以外，單單就修憲而言，只是為自己的擴權硬是勒索執政黨中央把黨九條修成八條，除此之外，對修憲毫無實質貢獻。尤其更讓人感到悲觀乃至觸目驚心的是，新國代政治水平之低落，對憲政民主之無知，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。如果考試院來辦一次憲政知識考試，一定有大半國代會不及格。靠這樣的人來修憲豈只是不能成事而己，證諸事實，這些每天花費納稅人九百多萬果然壞事。國民黨在被動保守而缺乏政治遠見的情況下，從一開始就對修憲的安排犯極大的錯誤。捨專家修憲與立法院修憲的正途，規劃出幾乎完全没有能力從事憲改工作的新國大來。
　　這樣對民主發展有害無利的國大當然要廢，如果能夠舉行公民投票，這個國大也一定會被廢掉。但是在執政黨自縛手脚的狀況下，如要依現行的法律來廢除國大並不可能。然而，既然要修改憲法，為何又受限於舊的不合理的憲法？留著這樣的國大終究是政治的亂源，朝野上下一定要想辦法超越障礙來廢除它。國民黨如果在下次國大臨時會之前無能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，全體人民就要出來做國大的終結者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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